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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部分董监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监高持有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部分董监高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合计

股东名称

杜广

魏琼

张楷文

罗伟

熊杰

黄丽敏

王柏林

任职情况

董事兼高管

董事兼高管

董事

董事

监事

监事

监事

直接持股数量（股）

1,888,540
1,302,737
508,200
196,500
895,905
91,859
16,459

4,900,20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0327%
1.4022%
0.5470%
0.2115%
0.9643%
0.0989%
0.0177%
5.2742%

董监高所持以上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以上人员非一致行动人。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11日收到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

知函》，并于9月12日披露《有方科技：关于部分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2025-061），董事兼高级管
理人员杜广、魏琼，董事张楷文、罗伟，监事熊杰、黄丽敏、王柏林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
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减持数量合计不超过1,225,048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3185%。

2025年10月21日，公司收到以上7位董监高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结果告知函》，在本次减
持计划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1,224,88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3184%。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杜广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1,888,540股

2.0327%
其他方式取得：1,888,54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魏琼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1,302,737股

1.4022%
其他方式取得：1,302,737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张楷文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508,200股

0.5470%
IPO前取得：508,2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罗伟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196,500股

0.2115%
股权激励取得：196,5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熊杰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895,905股

0.9643%
其他方式取得：895,905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黄丽敏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91,859股

0.0989%
其他方式取得：91,859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王柏林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16,459股

0.0177%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6,459股

以上减持主体中杜广、魏琼、熊杰、黄丽敏股份来源系原员工持股平台解散注销后非交易过户取
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杜广

2025年9月12日

472,135股

2025年10月15日～2025年10月21日

集中竞价减持，472,135股

59.50～61.72元/股
28,848,468.54元

已完成

0.5082%
不超过：0.5082%

1,416,405股

1.5245%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魏琼

2025年9月12日

325,516股

2025年10月15日～2025年10月21日

集中竞价减持，325,516股

59.40～61.60元/股
19,880,201.44元

未完成：168股

0.3504%
不超过：0.3505%

977,221股

1.0518%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张楷文

2025年9月12日

127,050股

2025年10月14日～2025年10月14日

集中竞价减持，127,050股

60.82～63.91元/股
7,934,139.84元

已完成

0.1367%
不超过：0.1367%

381,150股

0.4102%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罗伟

2025年9月12日

49,125股

2025年10月14日～2025年10月14日

集中竞价减持，49,125股

60.81～62.43元/股
3,052,370.02元

已完成

0.0529%
不超过：0.0529%

147,375股

0.1586%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熊杰

2025年9月12日

223,976股

2025年10月14日～2025年10月14日

大宗交易减持，223,976股

60.02～60.02元/股
13,443,039.50元

已完成

0.2411%
不超过：0.2411%

671,929股

0.7232%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黄丽敏

2025年9月12日

22,964股

2025年10月14日～2025年10月14日

集中竞价减持，22,964股

62.12～62.91元/股
1,438,972.49元

已完成

0.0247%
不超过：0.0247%

68,895股

0.0742%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王柏林

2025年9月12日

4,114股

2025年10月14日～2025年10月14日

集中竞价减持，4,114股

62.33～62.40元/股
256,678.60元

已完成

0.0044%
不超过：0.0044%

12,345股

0.0133%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2日

证券代码：688159 证券简称：有方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3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
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有方科技”）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关于对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科创公函
【2025】038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就《问询函》中所提问题逐项进行了
认真分析，现将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关于主营业务
根据半年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5,225.99万元，同比增长39.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6,356.41万元，同比减少22.10%。其中，物联网无线通信模组业务和云产品业务收入均实
现增长。半年报显示，公司的销售和市场覆盖国内多个城市，并覆盖欧洲、美洲、印度和东南亚等国家
和地区的市场。

请公司：
（一）补充说明近三年以来公司主营产品结构及销售规模、公司主要产品市占率及行业地位、销售

价格及毛利率、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变化情况，并结合公司的生产经营模式及经营策略、所处行业变
化情况等，分析说明公司营业收入大幅增长但业绩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行业整体趋势发生背
离；

公司回复：
1、公司近三年主营产品结构及销售规模、销售价格及毛利率、市占率情况如下：

项目

2024年

2023年

2022年

销售收入（万元）

销售价格（元/片、元/
台）

毛利率

销售收入（万元）

销售价格（元/片、元/
台）

毛利率

销售收入（万元）

销售价格（元/片）

毛利率

无线通信模组

71,697.79
34.28
14.36

49,269.89
25.20
10.68

53,346.01
34.93
12.66

无线通信终端

14,959.95
81.69
22.44

17,246.33
83.66
20.32

11,374.42
247.48
19.33

无线通信解决方案

1,001.81
105.13
11.72

3,684.04
70.58
17.89

6,087.34
60.12
19.69

云产品

215,231.74
2,335,594.114

9.02
18,290.94

2,808,259.59
23.73
-
-
-

注：上述无线通信模组、无线通信终端、无线通信解决方案的单价变化大，主要为销售产品结构变
化。

行业地位方面，根据市场研究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IoT Analytics等发布的相关数据，无线通
信模组行业呈现出“东升西降”的格局，中国厂家在全球蜂窝网络模组出货量占比约为70%，此外，模
组行业的“一超多强”的格局也明显，行业龙头移远通信市占率约37%，其余如广和通、中移物联、日海
智能、公司等厂商占据2%-7%的份额。在细分市场领域，公司在国内智能电网领域竞争优势明显，连
续多年保持行业第一，在印度等多个国家的电力市场也排名市占率第一。公司的云产品业务也具备
一定的竞争优势，公司始终坚持“云-管-端”的战略架构布局，围绕着数据要素全流程进行了深度布
局，能够满足客户对数据采集、传输、清洗、计算和存储的全方位需求，并积极顺应物联网与人工智能
的深度融合趋势，在云侧AI、端侧AI、边缘侧AI做出深化布局，进一步积累了产品和技术并夯实了客
户基础。在云平台软件方面，公司的物联感知云具有产品优势，并在重庆、长沙、庐山等地建立了样板
优势，还担任了中国信标委智慧城市标准工作组物联感知专题组组长，牵头制定了多项物联感知标
准，具有标准优势。公司的云产品业务与物联网模组和终端实现了市场协同、技术协同、管理协同。
在存算服务器领域，公司建立了稳定、可靠、多元、覆盖全球的供应链体系和生态链体系，储备了一大
批优质客户，公司在云基础设施的市占率逐渐跻身全国第一梯队。此外，公司还积累了产品升级、上
架、测试、运维、技术支持等方面的经验，为公司开展算力云服务业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公司近三年的前五大客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2024年

客户

客户1
客户2
客户3
客户4
客户5

销售金额

49,530.97
32,516.81
22,513.27
20,956.64
15,325.66
140,843.36

占 比
（%）

16.14
10.59
7.34
6.83
4.99
45.89

2023年

客户

F公司（客户2）
阿里云

智芯微

紫峰通讯

Cerence

销售金额

8,424.78
5,153.94
4,790.80
4,108.46
3,859.75
26,337.74

占比（%）

9.04
5.53
5.14
4.41
4.14
28.26

2022年

客户

Serial
宝汇芯

Harman
RisingSt ar
台德智

慧

销售金额

3,993.72
3,850.24
3,591.31
3,213.01
3,140.08
17,788.36

占比（%）

4.76
4.59
4.28
3.83
3.74
21.1

2022年至 2023年，公司前五大客户除F公司为云产品业务客户外，其他客户均为物联网业务客
户，2023年的智芯微、阿里云、Cerence均为公司物联网客户且与公司合作多年，且在2022年属于前十
大客户，而其他客户也系智能电网、车联网、消费物联网等行业客户，主要采购无线通信模组、终端，因
此公司2023年至2024年的收入和毛利率主要体现为物联网无线通信产品业务的收入和毛利率，毛利
率较稳定，与其他模组厂商的国内毛利率水平相当。公司自2023年以来积极发展云产品业务，由于
云基础设施产品的价格较高且数量集群起步要求较高，因此云基础设施的收入增加较大，公司的客户
结构发生了变化，2024年的前五大客户均变为云产品业务客户，而云基础设施的毛利率在市场供给稳
定后有所降低且较物联网无线通信产品低，因此公司收入上涨但综合毛利率下降。

3、公司近三年的前五大供应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3
4
5

2024年

供应商

供应商1
供应商2
供应商3
供应商4
供应商5

采购金额

80,160.12

57,831.44
25,544.28
20,400.00
18,442.23
202,378.07

采购占比

27.28%

19.68%
8.69%
6.94%
6.28%
68.88%

2023年

供应商

亚讯科
技（ 供
应商3）
J公司

兴曜电
子

JC公司

中国电
信

采购金额

26,035.93

17,163.50
5,154.06
4,867.26
4,445.87
57,666.64

采购占比

22.09%

14.56%
4.37%
4.13%
3.77%
48.92%

2022年

供应商

昱博科技

高通

兴曜电子

移芯通信

恒昌盛科
技

采购金额

19,035.59

6,626.83
3,932.21
2,934.53
2,699.90
35,229.05

采购占比

24.01%

8.36%
4.96%
3.70%
3.41%
44.44%

2022年至 2023年，公司前五大供应商除 J公司和 JC公司为云产品业务供应商外，其他供应商系
公司多年的合作供应商或外协加工厂，在过去年度也基本属于前十大或前二十大供应商，这些供应商
主要系芯片厂商或者其代理，公司向其采购各类芯片并用于物联网无线通信模组和终端。2023年起，
公司持续拓展云产品业务，云基础设施业务增长迅速，采购额增加，因此 J公司和 JC公司成为公司前
五大供应商，而2024年公司持续深化发展云产品业务，由于价格较高且数量较大，因此2024年度的前
五大供应商除亚讯科技（系展锐的代理商，主要提供物联网芯片）外均为云产品业务相关。

公司报告期内经营策略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营业收入大幅增长但业绩下滑的原因主要有：1）收
入和利润调整导致，2024年初公司对于部分云业务订单收入确认时点做出调整，2023年度调减收入
约 2.24亿元，调减利润约 4,909.52万元，2024年第一季度调增收入 2.10亿元，调增利润约 3,494.43万
元，导致公司2024年上半年同期可比净利润基数较高，扣除上述调整的影响后，公司报告期的净利润
仍同比呈现增长的态势，公司已将上述情况在《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关于
2023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中进行充分披露；2）业务结构和毛利率原因导
致，公司2022年和2023年公司收入主要仍为物联网无线通信模组和终端，毛利率也与同行业国内毛
利率水平相当且保持稳定。随着公司大力发展云产品业务，2023年四季度至2024年云基础设施收入
增长迅速，由于价格高且数量集群起步要求较高，公司收入结构发生较大变化，而市场供需情况的变
化导致该块业务在期间内呈现前期毛利率偏高，后期有所降低但处于市场平均水平的状态，且该块业
务市场的平均毛利率水平较物联网无线通信产品低，因此公司综合毛利率水平有所降低。公司的各
项经营数据与行业整体趋势未发生背离。

（二）分别补充说明报告期内物联网无线通信模组业务和云产品业务的开展情况，包括各业务板
块涉及的主要产品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净利润、毛利率、主要客户、销售模式、收入确认方法、对应
应收账款规模等；

公司回复：
1、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业务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润、毛利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终端

无线通信解决方案

云产品

其他业务收入

小计

营业收入

36,928.47
5,083.00
219.78

201,510.65
1484.09

245,225.99

营业成本

32,782.36
3,667.50
181.43

188,745.49
1048.11

226,424.89

毛利润

4,146.11
1,415.50
38.35

12,765.16
435.98

18,801.10

毛利率（%）

11.23
27.85
17.45
6.33
29.38
7.67

注：此处各个业务板块净利润受期间费用、资产相关调整项、营业外收支的影响无法准确拆分，故
采用毛利润代替。

2、报告期内各项业务的主要客户如下：
前五大客户

无 线 通 信
模 组 及 相

关业务

前五大客户

云 产 品 业
务

客户1
客户2
客户3
客户4
客户5
合计

客户1
客户2
客户3
客户4
客户5
合计

销售收入（单位：万元）

9,511.21
2,412.29
2,133.39
2,116.85
1,804.24
17,977.98

销售收入（单位：万元）

107,876.11
81,217.70
5,387.67
2,758.41
1,455.75

198,695.63

收入占比

3.88%
0.98%
0.87%
0.86%
0.74%
7.33%

收入占比

43.99%
33.12%
2.20%
1.12%
0.59%
81.03%

是否报告期内新增

否

否

否

否

否

是否报告期内新增

是

是

是

是

否

3、公司的销售模式、收入确认政策、应收账款
公司物联网无线通信模组和终端等业务销售模式以直销方式为主，经销方式为辅，公司持续开拓

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公司的销售和市场覆盖国内多个城市，并覆盖欧洲、北美、印度和东南亚等区域
市场。公司开拓海外市场的方式包括直接出口向海外客户销售物联网无线通信产品、向国内客户销
售无线通信模组并随客户整机出口、向跨国代理商销售无线通信模组或终端等。公司在城市物联感
知领域推广服务运营模式，公司云平台的销售系直接与最终客户或集成商签订合同，或者公司通过客
户招投标环节在中标后与客户签订合同，然后向客户交付和部署云平台，经客户验收后实现销售。公
司云基础设施的销售系公司与客户（部分为最终客户或其指定的公司，部分为代理）签订合同，安排货
运并向客户交付，最终由客户验收通过后双方完成结算。在交付过程中，公司还为客户提供集群方案
设计、服务器升级、上架、组网、调试、技术支持等服务，在交付后提供售后服务。

公司的收入确认方法具体为，1）内销产品（包括云基础设施产品）收入确认需满足以下条件：客户
取得商品控制权的时点，通常为本集团按照合同或订单约定将货物运至客户指定交货地点，经客户对
货物验收（合同约定验收的）或签收后；2）外销产品收入确认需满足以下条件：出口贸易方式为FCA，
公司在货物办理完清关手续后确认收入；3）提供技术服务收入确认需满足相关服务已完成并经客户
确认时，确认收入。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88,122.92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82.64%，其中无线通信模组及
其相关业务对应收账款31,615.44万元，云产品业务对应的应收账款为56,507.48万元。报告期内公司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9.06%，公司应收账款的增长幅度超过了公司营业收入的增长幅度，主要是公司云
产品业务增长较大，部分云产品业务合同在交付后在临近报告期末交付货款尚未到期且金额较大，因
此在报告期末形成了较大的应收账款，然而，由于云产品业务的账期较短，期后不久均即能正常收回
应收账款，详见本回复“三、关于应收账款”的相关说明。

（三）补充说明近三年来公司境内外业务的开展情况，包括境外销售与境内分别对应的主要产品、
主要客户及其收入确认方式、成本构成情况、境外收入前十大地区销售产品及规模，并说明报告期内
境内外收入规模是否同比出现较大变化，若存在，结合前述因素说明发生变化的具体原因。

公司回复：
1、公司近三年来境内外销售主要产品、销售收入及销售收入确认方式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2024年

2023年

2022年

项目

境内

小计

境外

小计

境内

小计

境外

小计

境内

小计

境外

小计

主要产品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终端

无线通信解决方案

云产品及服务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终端

无线通信解决方案

云产品及服务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终端

无线通信解决方案

云产品及服务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终端

无线通信解决方案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终端

无线通信解决方案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终端

无线通信解决方案

销售收入

51,004.12
8,668.21
937.31

215,228.76

275,838.40
20,693.67
6,291.73
64.50
2.99

27,052.90
41,428.71
9,767.23
2,384.85

18,290.94

71,871.73
7,841.18
7,479.10
1,299.19
16,619.47
42,641.78
6,389.06

6,023.30

55,054.15
10,704.23
4,985.35
64.05

15,753.64

收入占比

16.62%
2.82%
0.31%

70.13%

89.87%
6.74%
2.05%
0.02%
0.00%
8.81%
44.45%
10.48%
2.56%

19.63%

77.12%
8.41%
8.03%
1.39%
17.83%
50.79%
7.61%

7.17%

65.57%
12.75%
5.94%
0.08%
18.76%

收入确认方式

按照合同或订单约定将
货物运至客户指定交货
地点，经客户对货物签
收、验收、确认（合同

约定验收、确认条件的）后确
认收入

在货物办理完清关手续
并经客户/货代签收后确

认收入

按照合同或订单约定将
货物运至客户指定交货
地点，经客户对货物签
收、验收、确认（合同

约定验收、确认条件的）后确
认收入

在货物办理完清关手续
并经客户/货代签收后确

认收入

按照合同或订单约定将
货物运至客户指定交货
地点，经客户对货物签
收、验收、确认（合同

约定验收、确认条件的）后确
认收入

在货物办理完清关手续
并经客户/货代签收后确

认收入

2、公司近三年来境内外销售成本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24年

分产品

无线通信模组

小计

无线通信终端

小计

无线通信解决方案

小计

成本构成项目

直接材料

加工费

合同履约成本

直接材料

加工费

合同履约成本

直接材料

加工费

合同履约成本

境内

40,070.36
2,969.77
105.78

43,145.91
5,396.31
1,971.67
18.83

7,386.81
630.33
251.99
2.02

884.35

占总成本比例
（%）

14.65%
1.09%
0.04%
15.77%
1.97%
0.72%
0.01%
2.70%
0.23%
0.09%
0.00%
0.32%

境外

16,951.41
1,256.33
47.38

7,386.81
3,082.35
1,126.21
8.12

4,216.68
0.00
0.00

占 总 成 本 比 例
（%）

6.20%
0.46%
0.02%
6.67%
1.13%
0.41%
0.00%
1.54%
0.00%
0.00%
0.00%

云产品及服务

小计

2023年

分产品

无线通信模组

小计

无线通信终端

小计

无线通信解决方案

小计

云产品及服务

小计

2022年

分产品

无线通信模组

小计

无线通信终端

小计

无线通信解决方案

小计

直接材料

合同履约成本

成本构成项目

直接材料

加工费

合同履约成本

直接材料

加工费

合同履约成本

直接材料

加工费

合同履约成本

直接材料

合同履约成本

成本构成项目

直接材料

加工费

合同履约成本

直接材料

加工费

合同履约成本

直接材料

加工费

合同履约成本

195,291.83
532.60

195,824.43

境内

34,628.17
2,727.99
79.33

37,435.49
6,725.73
1,988.33
25.01

9,767.23
1,587.29
581.92
3.98

2,173.19
13,950.35

13,950.35

境内

34,916.11
2,704.06
58.75

37,678.93
5,360.27
469.33
7.34

5,836.95
4,274.28
560.39
5.37

4,840.04

71.40%
0.19%
71.59%

占总成本比例
（%）

43.81%
3.45%
0.10%
47.36%
8.51%
2.52%
0.03%
11.06%
2.01%
0.74%
0.01%
2.75%
17.65%

17.65%

占总成本比例
（%）

48.59%
3.76%
0.08%
52.44%
7.46%
0.65%
0.01%
8.12%
5.95%
0.78%
0.01%
6.74%

0.51

0.51

境外

6,080.11
478.99
13.70

7,841.18
3,855.07
1,139.67
8.82

7,479.10
622.14
228.09
1.47

851.70

境外

8,260.90
639.76
13.04

8,913.70
3,066.72
268.51
3.80

3,339.04
42.92
5.63
0.09
48.64

0.00%
0.00%
0.00%

占 总 成 本 比 例
（%）

7.69%
0.61%
0.02%
8.32%
4.88%
1.44%
0.01%
6.33%
0.79%
0.29%
0.00%
1.08%
0.00%

占 总 成 本 比 例
（%）

11.50%
0.89%
0.02%
12.41%
4.27%
0.37%
0.01%
4.65%
0.06%
0.01%
0.00%
0.07%

2、公司近三年来境外收入前十大地区销售产品及规模如下：
项目

2024年

2023年

2022年

前十大地区

印度

美国

波兰

哈萨克斯坦

新加坡

西班牙

俄罗斯

越南

瑞典

中国台湾

合计

印度

美国

新加坡

西班牙

波兰

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

越南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合计

印度

美国

中国香港

新加坡

俄罗斯

越南

波兰

瑞典

中国台湾

泰国

合计

主要产品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模组

无线通信模组

收入规模（万元）

20,166.79
2,190.52
2,042.33
987.57
749.46
378.19
107.50
102.66
84.78
81.69

26,891.49
8,607.81
2,172.78
1,422.95
1,374.65
1,323.60
830.31
454.22
138.91
135.23
111.19

16,571.65
11,859.99
2,848.94
2,628.36
840.99
813.42
334.23
260.02
96.01
89.42
69.35

19,840.73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为245,225.99万元，物联网无线通信产品营业收入占比17.22%，云产品业

务营业收入占比 82.17%。其中境内销售收入 222,566.18万元，占比 90.76%，境外销售收入 22,659.80
万元，占比9.24%。2024年公司主营业务境内销售收入占比89.87%，境外销售收入占比8.81%。由此
可见，影响公司境内外收入占比的主要是公司云产品业务占比，因云产品业务均为境内业务，人工智
能行业的高速发展推动了公司云产品业务的快速增长，提高了公司境内业务收入的占比。除此以外，
公司物联网无线通信模组业务近些年来由于印度、东南亚市场的持续放量，境外收入的占比有所提
高，总体而言，公司报告期内的境内外收入占比与2024年同期相比未出现重大变化。

二、关于云产品业务
根据半年报，公司的云产品业务包括与物联网大数据相关的云平台（物联网运管服平台、管道

云）、云基础设施（存算软硬件产品等）及公司正在推进的算力云服务业务。公司前期披露的《关于公
司及子公司拟签订重大经营合同的公告》显示，公司拟向多家供应商采购服务器，并签署相关采购合
同，采购合同总金额预计不超过40亿元。采购资金来源主要是公司自有资金及向银行、融资租赁公
司等金融机构筹集的资金。公司采购服务器主要用于向客户提供算力云服务业务。半年报显示，截
至报告期末公司预付款项34,274.70万元，占期末总资产的13.55%，较上年期末增长38.39%，主要系本
期公司预付的存算服务器等货款截至期末尚未收到货物所致。

请公司：
（一）补充说明公司当前云产品相关业务开展情况，包括2024年度及2025年上半年前五大客户的

名称、销售内容、销售规模及占比、是否为报告期内新增、合作模式、定价政策、是否与公司及控股股东
存在关联关系，以及云产品业务的毛利率、营业成本核算方法、归集过程、明细构成及变动情况、主要
成本驱动因素、产品价格变动趋势、收入确认政策、采用净额法或者总额法确认收入的具体情况及依
据等；

公司回复：
1、公司2024年度及2025年上半年云产品业务前五大客户情况如下：

项目

2025
年 1-6

月

2024
年

客户1
客户2
客户3
客户4
客户5

合计

客户1
客户2
客户3
客户4
客户5

合计

销售内容

存算服务器

存算服务器

存算服务器

存算服务器

存算服务器

存算服务器

存算服务器

存算服务器

存算服务器

存算服务器

销售收入
（单位：万元）

107,876.11
81,217.70
5,387.67
2,758.41
1,455.75

198,695.63
49,530.97
32,516.81
22,513.27
20,956.64
15,325.66
140,843.36

收入占比

43.99%
33.12%
2.20%
1.12%
0.59%
81.03%
16.14%
10.59%
7.34%
6.83%
4.99%
45.89%

是 否 报 告
期内新增

是

是

是

是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毛利率

6.38%
5.66%
2.37%
10.00%
4.31%
6.01%
7.32%
12.95%
7.06%
16.67%
3.94%
9.60%

是 否 与 控 股 股
东 存 在 关 联 关

系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2、营业成本核算方法、归集过程
公司采用移动加权平均法核算云基础设施业务成本，营业成本主要包括服务器成本、配件、运输

费、技术服务费等，公司营业成本的归集过程如下：
成本类别

服务器

配件

运输费

技术服务费

核算内容

构成云基础设施的硬件设备，包括存算
服务器、网络设备等

用于升级服务器的部件或与服务器配
套使用的部件

服务器及配件从供应商到公司的物流
费用

提供的部署、调试、运维等技术服务

成本归集过程

采购入库时按移动加权平均法计算单位成本，领用时按
加权平均单价结转至“主营业务成本”

同服务器采购成本归集方式，按移动加权平均法核算，领
用时按用途计入“主营业务成本”

采购环节运输费，计入存货采购成本（按移动加权平均分
摊）

若为采购设备发生的必要技术服务计入成本

3、营业成本明细构成及变动情况、主要成本驱动因素、产品价格变动趋势
2024年、2025年1-6月公司云基础设施业务成本明细构成情况如下：

项目

2025年1-6月

2024年

成本明细

服务器

配件

合计

服务器

配件

运输费

技术服务费

合计

成本（单位：万元）

181,326.30
2,944.92

184,271.23
184,814.04
3,044.15
1,092.14
474.54

189,424.88

占比

98.40%
1.60%

100.00%
97.57%
1.61%
0.58%
0.25%

100.00%
云基础设施主要的成本驱动因素为服务器价格。公司在服务器采购后根据客户的定制化需求，

购置相关配件，对其进行升级，在实施过程中，还提供集群方案设计、上架、组网、调试、技术支持等服
务。

随着上游服务器不断更新迭代，新型服务器性价比更高，下游客户更倾向于采购新型服务器，再
叠加市场供给侧的影响，同型号服务器随着上市时间价格呈现下降趋势。

3、收入确认政策、采用净额法或者总额法确认收入的具体情况及依据
通过梳理公司的云基础设施业务的不同模式，并比对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公司业务符合向客户转

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中，“企业自第三方取得商品或其他资产控制权后，再转让给客户”的情形，
故做出以下不同模式下关于收入采用总额法还是净额法确认的判断，判断路径图如下：

上图所列不同业务模式中关于收入采用总额法还是净额法确认的依据，结合准则规定，公司区分
如下情况：

模式一：公司从自建境外供应链采购并销售的服务器业务采用总额法核算，理由如下：
（1）企业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
1）服务器供应链条由公司所掌控和维护。公司实施了完善的风险隔离措施，供应链各环节之间

无法通过相互联系来获取对方的供应渠道或销售渠道。
2）公司自上游供应链采购服务器后，可以自主决定向不同客户进行销售。
3）所采购的服务器的交付客户主要在公司仓库或其他指定地点进行，由公司配合客户完成产品

的验收过程。
（2）企业在转让商品之前或之后承担了该商品的存货风险
1）服务器供应链条由公司所掌控和维护。公司实施了完善的风险隔离措施，供应链各环节之间

无法通过相互联系来获取对方的供应渠道或销售渠道。
2）根据与上游供应商签订的采购合同，约定均为预付款采购，公司需垫付资金，而与下游客户的

合同约定为部分预收款或现款现货，公司实质承担了存货滞销风险、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3）企业有权自主决定所交易商品的价格
公司分别与客户和供应商签订销售、采购合同，过程独立，不存在客户指定供应商、货物来源及价

格等现象/相关风险和责任承担相对独立。公司对上游终端供应商的采购价格由公司自主决定是否
接受并采购，公司与下游客户独立签订销售合同，对下游客户销售价格由公司与客户自主协商确定，
非收取固定比率或金额费用。

（4）其他相关事实和情况
1）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公司为部分客户提供服务器的配置定制（涉及产品升级，如服务器内部

电子部件的改配，以及外部通信传输部件的搭配）和上机安装服务，向部分客户销售基于不同类型存
算服务器和网络设备的集成化方案。

2）根据公司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中关于产品质量与售后维护责任，产品如果出现质量问题，售
后维护责任，均由公司承担主要责任。

因此，从境外采购服务器所需的特定供应体系（采购渠道、运输途径、款项支付等）由公司建立并
掌控，该供应体系实质上“隔离”了境外服务器供应商和公司下游客户，致使公司在全部交易环节上具
备了“主责人”的显著特征。因此，公司自境外供应链采购并销售的服务器业务采用总额法核算。

模式二：公司从境内同行采购并销售服务器的业务，如果签订采购合同在先，签订销售合同在后，
公司向供应商付款早于客户向公司付款，则采用总额法核算，理由如下：

（1）企业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
1）公司自国内同行采购服务器后，可以自主决定对不同客户进行销售。
2）所采购的服务器在交付客户过程中，为在公司仓库或其他指定地点，由公司接待客户，配合客

户完成产品的验收过程。
（2）企业在转让商品之前或之后承担了该商品的存货风险
1）公司与上游供应商先签订采购合同，而与下游客户的合同签订在后，在此过程中，产品是否能

销售未定，客户未定，价格未定，公司实质承担了存货滞销风险、存货减值风险。
2）公司与上游供应商约定的采购付款条款，基本上为预付款或款到发货，公司需先支付货款给上

游供应商，承担了资金成本，和因为垫资带来的应收账款风险。
（3）企业有权自主决定所交易商品的价格
（4）其他相关事实和情况
1）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公司为部分客户提供服务器的配置定制和上机安装服务，向部分客户销

售基于不同类型存算服务器和网络设备的集成化方案。

2）根据公司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中关于产品质量与售后维护责任，产品如果出现质量问题，售
后维护责任，均由公司承担主要责任。

因此，在此模式下，公司基于自身商业判断先行购入服务器，购置完成后，公司再自主决定以何等
价格向不特定的下游客户进行销售，具备明显的“买断后自负盈亏”特征。因此，公司采用总额法核
算。

综上，公司在上述两种交易模式中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承担了转让商品之前或之后
该商品的存货风险，有权自主决定所交易商品的价格，取得了商品的控制权，承担的是主要责任人角
色，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

除此两种模式外，在其他交易模式中，如销售订单早于采购订单的，属于订单驱动型业务，公司已
锁定客户与销售价格，未承担转让商品之前的存货风险，价格变动带来的存货减值风险；如虽然采购
订单早于销售订单，但是客户付款时间早于公司对供应商付款时间的，公司未承担因垫资带来的应收
账款回收风险，在此过程中，公司更偏代理人角色，采用净额法确认收入。

基于上述依据，公司 2024年度对于云基础设施业务采用总额法、净额法确认收入的具体金额如
下表：

单位：万元
收入确认方法

总额法

净额法

合计

收入确认方法

总额法

净额法

合计

2025年1-6月合同收入（不含税）

190,549.56

190,549.56
2024年合同收入（不含税）

205,188.05
38,082.48
243,270.53

占比（%）

100.00

100.00
占比

84.35
15.65
100.00

2025年1-6月收入确认

190,549.56
-

190,549.56
2024年收入确认

205,188.05
2,446.26

207,634.32

占比（%）

100.00
-

100.00
占比

98.82
1.18

100.00
（二）补充说明截至目前该采购合同的履行进展，并结合公司当前主营业务开展情况说明公司拟

开展算力云服务业务的原因及合理性，公司为开展算力云服务业务在资金、人力、技术、资质、客户拓
展等方面的筹备情况，是否已存在意向客户，并结合前述因素说明拟采购服务器规模的合理性与匹配
性；

公司回复：
1、公司拟开展算力云服务业务的原因及合理性
（1）公司需要抓住人工智能时代机遇，紧跟行业科技趋势和政府鼓励方向，积极推动AI与物联网

业务的融合。
近年来，人工智能产业在快速发展，大模型训练热潮到来，海外ChatGPT、Midjourney、Sora等相继

问世，中国也在积极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涌现出Qwen、豆包、DeepSeek等优秀模型。为支撑大模型训
练、推理和迭代，政府和科技巨头都在积极建设智算中心、数据中心，对高性能存算服务器、软件和网
络通信设备的需求大幅增加。最新数据显示，海外科技巨头在云基础设施上持续投入重金，不断上修
资本开支，以数千亿美金投入云侧AI。中国政府规划建设八大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和十大国家数据集
群，中国科技巨头也积极投入重金搭建算力基础设施，强化计算能力，为发展通用大模型、垂直行业模
型、智能体、机器人等筑基。在规划建设过程中，由于算力需求激增、需求方资源约束、算力供给不足、
服务器性能差距等原因，算力云服务市场应运而生，通过租赁方式，算力供给方能获得稳定的财务回
报，而算力需求方能按需获得高性能算力资源。

近年来，中国近年来相继出台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等政策，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发
展以及智算中心的持续建设提供政策指导和支持，除国家层面政策外，各地也纷纷出台政策，通过发
放算力券等方式支持企业租用算力资源，加速AI赋能千行百业，因此算力云服务业务的发展拥有明
确和强力的政策保障。

算力云服务业务具备如下特点：1）持续性好，市场主流的算力云服务租赁合同期限一般为5年，
租赁价格在合同期内稳定；2）盈利性较好，算力云服务业务的消纳方主要以科技巨头、垂直行业大模
型厂商、智能网联汽车企业或智驾算法企业、游戏企业以及其他从事算力云服务业务的公司等为主，
其对高性能算力资源的需求明确、强烈，其支付能力也较强，这使得算力云服务具备良好的财务回报；
3）资本投入大，算力云服务业务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对于资金的需求较大，需要公司具备良好的资
信能力及筹资能力方能为投资建设运营提供保证；4）技术壁垒较高，算力云服务业务需要基于存算服
务器、软件、网络设备等设计集群方案，并需要专业的软硬件定制化升级、上机组网、调试调优、运营维
护、技术支持等服务，因此具备较高的技术壁垒。

公司自2015年制定“云—管—端”战略发展架构以来，始终注重物联网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前沿技术的融合，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让公司看到了新机遇。公司在持续延伸云业务的链条，在
原有物联感知云平台基础上，积极发展存算软硬件、（含存算服务器），积累相关技术，满足端侧AI的
需求，而公司适时发展算力云服务业务，不仅可以扩大优质客户和生态伙伴范畴，夯实各方合作基础，
还能积累云侧AI、端侧AI、边缘侧AI的技术能力和业务协同，支持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2）公司具备开展算力云服务业务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开展算力云服务业务具有合理性
公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为物联网提供稳定、可靠、安全的接入通信产品和服务，近年来受到公共

安全事件、行业竞争及公司客户结构的影响，公司的无线通信模组业务毛利率较低，公司经营承压，公
司需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和盈利点。

在可行性方面，在财务方面，公司凭借云产品业务在 2024年实现了盈利，融资渠道得到极大改
善，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供应链金融公司对公司的授信大幅度增加，为公司发展算力云服务业务夯实
了财务基础。此外，算力云服务业务本身具有底层资产优质、租赁现金流稳定等特点，属于融资租赁
公司支持和认可的基础资产，因此，公司也可以通过融资租赁渠道获取较大的资金支持，以上为公司
发展算力云服务业务提供了资金保障。在市场方面，公司自2023年以来，在发展云基础设施业务的
过程中，公司建立了稳定、可靠、多元、覆盖全球的供应链渠道，公司严格履约、交付及时、服务到位，持
续获得了算力云服务客户的认可，与下游科技巨头、大模型厂商、数据中心/智算中心运营商、智能网
联汽车企业和垂直行业大客户等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在云侧AI市场建立了良好的市场口碑
和品牌形象，也积累了数量可观且资信优良的大客户资源，为公司的算力云服务奠定了市场基础。在
技术方面，公司通过大量项目实施的实践积累了存储和算力集群方案设计、软硬件定制化升级、上机
组网、调试调优、运营维护、技术支持等经验和能力，成为国内较为领先的可以提供云侧AI的技术支
持和运维服务的供应商，建立了有力的技术保障。因此，资金保障、市场保障和技术保障的叠加，使得
公司具备了开展算力云服务业务的可行性，为进一步增强业务的可持续性及延伸业务链条，更好的满
足优质客户需求，公司于2025年开始探索开展算力云服务等相关业务。

必要性方面，公司发展算力云服务业务，可以持续改善公司基本面和财务业绩，从而为公司进一
步围绕“云—管—端”架构，深化物联网与人工智能的融合，投入更多资源发展端侧AI，形成AIoT更多
核心技术，抓住人工智能时代的机遇，夯实了财务基础，因此具备必要性。具体说来，人工智能时代已
经来临，传统的无线通信模组、终端都需要积极与AI融合和升级，AI玩具、AI可穿戴设备都是传统物
件的联网化、智能化升级，此外，物联网+AI将产生更多应用场景，包括机器人、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的
应用场景，都离不开物联网+AI的支持，因此生成物联感知数据的AI硬件终端行业将是人工智能领域
市场规模最大的行业，公司需要抓住端侧AI的机会。公司在发展云侧AI的基础上，也在积极布局端
侧AI，发展AI模组、AI终端和AI智能体，并形成场景AI解决方案。端侧AI的研发需要投入大量资
源，公司从云侧AI获取的财务资源、客户资源以及累计的技术，投入到端侧AI之中，才能积累更多
AIOT相关核心技术，为公司物联网无线通信业务的发展提供支持。

综上所述，公司开展算力云业务，具备可行性和必要性，也是公司“云-管-端”战略发展架构持续
延伸的结果，具备合理性。

2、公司为开展算力云服务业务在资金、人力、技术、资质、客户拓展等方面的筹备情况
公司目前通过前期的认真准备，具备了开展算力云业务的各项条件，具体如下：

项目

资金

人力

技术

资质

客户拓展

具体情况

1、银行授信情况：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之全资子公司2025
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公司向银行和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总额度调整至不超

过人民币40亿元（或等额美金）；2、融资租赁授信情况：公司于2025年6月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5年6月23日召开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相关担保事项的议案》，为保障
公司算力云服务所需的资金，盘活公司资产，拓宽融资渠道，提升公司运营效率，公司及子公司以直租或
售后回租的方式，与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开展融资租赁业务，预计融资总额不超过40亿元。为保障上述
融资租赁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计划以有方科技名义申请的融资租赁额度不超过20亿元，同时以资产抵
押、质押等方式为自身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增信，并同意接受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同
时，公司计划以子公司名义申请的融资租赁额度不超过20亿元，公司将为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
总额不超过20亿元，公司为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含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额度合计自不超过4亿元调

整至不超过24亿元。
截至回复日，公司已经获取银行授信约22亿元，多家融资租赁公司、银行在履行审批程序，上述资金能够

为公司从事算力云服务业务提供资金保障。

公司围绕云产品业务已建立起“核心高管+技术骨干+基础人员”的梯队和团队，并持续通过内部培养、市
场化招聘补强人才链，基本形成了支持公司当前算力云服务业务所需的人才储备。

公司目前从事云产品业务的人员有40多人，覆盖市场、销售、采购、研发、财务、法务、技术支持、运维服务
等，上述团队人员既有公司创始团队员工以及在公司工作多年后转型的员工，还有通过外部招聘、与客户
或合作伙伴联合培养的人员，从公司发展云基础设施业务时便开始介入，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未来随
着业务扩展，还可以进一步通过外部招聘、联合培养等方式迅速的扩充人才队伍，为算力云服务业务的开

展奠定人力资源基础。

公司是国内较早开始云基础设施业务的公司，且近2年通过持续为客户提供技术服务，积累了大量的技术
及经验，具备了“硬件升级—软件定制—集群部署—长期运维”的全栈能力，能为客户提供方案设计、软硬
件定制化升级、上机组网、运营维护等服务。软硬件定制升级环节包括硬件配置变更，软件适配开发，指
令集的开发等，运营维护包括系统优化，对智算中心/数据中心的算力、存力和运力进行调优，提升整体运
行效率，还包括故障排查，对系统性能瓶颈、应用错误进行精准诊断，提供快速修复方案，同时需要提供最

新系统与软件更新服务，提升兼容性与安全性。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云上有方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有方数智城市科技有限公司获得了增值电信业
务经营许可证，业务种类为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有效期为5年，公司从事算力云服

务业务满足了必要的资质条件。

公司从2023年开始从事云基础设施业务，持续供货国内各大从事算力云服务的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客户，
并与终端的科技巨头、大模型厂商、智能网联汽车企业及其他垂直行业企业、其他从事算力云服务业务的

公司均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综上，公司目前具备了从事算力云业务的渠道、资金、客户、人才等方面储备，公司从事算力云业
务是公司目前云基础设施业务的合理延伸。

3、意向客户及拟采购服务器规模的合理性与匹配性
公司算力云服务业务的目标客户为科技巨头、大模型厂商、智能网联汽车企业及其他垂直行业企

业、其他从事算力云服务业务的公司等，这些企业需要算力云服务来进行大模型训练、推理或构建出
算力资源池后再对外提供算力云服务。公司目前有意向客户，前期公司已经与意向客户进行过多轮
沟通，并已向意向客户交付了样机进行测试，公司待与客户签订算力云服务合同后方再进行采购。上
述业务推进时间和节奏将会受到意向客户自身的业务推进速度及上游供应链供给速度和交付相关服
务速度等因素影响，公司将分期分批次全力推进上述业务的执行落地。公司需采购不超过40亿元的
服务器用于算力云服务业务，能满足意向客户万卡级别集群规模需求，与公司的融资租赁筹集资金额
度相匹配。

（三）截至目前公司货币资金规模、负债规模、经营性现金流情况、公司关于大额采购服务器的具
体资金安排、拟采购供应商及对供应商的筛选机制，并结合前述因素说明新增大额采购是否可能导致
公司出现资金周转风险；

公司回复：
1、公司货币资金规模、负债规模、经营性现金流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货币资金、负债规模情况如下（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货币资金

短期借款

长期借款

2025年6月30日

57,569.52
67,816.22
7,900.00

2024年12月31日

23,905.08
54,736.82

-

2023年12月31日

17,133.92
39,799.49

-
随着公司盈利情况好转，公司自有资金稳步提升，公司经营现金流情况也得到了好转，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经营性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2025年1-6月

14,142.74
2024年

1,282.31
2023年

-22,283.52
2、公司关于大额采购服务器的具体资金安排及拟采购供应商及对供应商的筛选机制
（1）公司关于大额采购服务器的具体资金安排
公司目前正在积极与银行、融资租赁公司进行接洽和融资。目前国内有多家上市公司及非上市

大型企业亦从事算力云服务业务，银行、融资租赁公司均有成熟的融资方案，融资租赁公司是该业务
的最重要的资金供给方，银行则一般通过项目贷的方式提供长期资金。公司目前在申请的融资租赁
及银行项目贷情况具体如下，最终额度由融资租赁公司、银行审批为准：
序
号

1

2

金融机构

多家金融租赁
有限公司

多家银行

合计

融资进展

已经完成前期尽调，签订保密协议并提供
相关融资审核材料，目前在金融机构内部

审批中。

已经完成前期尽调，签订保密协议并提供
相关融资审核材料，目前在金融机构内部

审批中。

申 请 额 度（万
元）

310,000

200,000
510,000

融资条件

控股公司和实控人的担保、应收账
款质押、设备抵押以及租金回款账

户监管

控股公司和实控人的担保、应收账
款质押、设备抵押以及租金回款账

户监管

（2）公司拟采购的供应商及供应商的筛选机制
公司目前已建立了稳定、可靠、多元、覆盖全球的服务器供应链体系，公司选择前端供应商是基于

品牌、资质、规模、价格和质量等各方面的综合衡量，通常为境外知名品牌厂商，规模实力雄厚，履约有
保障，财务风险和交付风险较低，价格适中，故障率低，同时公司会优先选择与过去2年合作过的供应
商开展采购合作。

3、新增大额采购是否可能导致公司出现资金周转风险
公司为保障本次算力云服务开展所需资金，公司在2025年5月通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公司之全资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又在6月通过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相关担保事项的议案》，上述银行的授信和融资租赁
公司的授信足以在不影响公司现有业务（含云基础设施业务，下同）的情况下，充分保障算力云服务业
务的正常开展。

首先，本次算力云服务所涉的预计采购金额能通过银行授信和融资租赁所筹集资金进行保障。
公司预计将融资租赁公司的授信额度定向用于提供算力云服务，服务器将成为融资租赁的底层资产，
算力云服务规模也系基于客户真实需求，将具有固定期限合同予以保障，而在服务器的采购和交付环
节，公司还可以灵活使用部分银行授信资金或供应链金融资金临时支付上游供应商货款、运输费、保
险费等，且不会影响公司其他业务所需的授信额度。银行授信款项可以用于采购服务器，鉴于交付期
限较短，因此采购后可以用融资租赁资金或长期银行贷款进行置换。因此，公司不会因从事算力云服
务业务而出现超额融资，亦不会出现设备闲置。

其次，公司服务器在上机组网、调试调优并经客户确认后即能形成收入，公司在收到客户支付的
算力云服务费用后，即可向融资租赁公司支付相应的本金利息，该业务在项目存续期间主合同和融资
租赁合同以及资金流环节能相互匹配，即公司就此业务产生的现金支出（融资本息）和现金收入（向客
户收取的算力服务费）在时间、金额等方面基本匹配，不会对公司现有业务带来额外的现金流压力，不
会造成公司现有业务出现资金周转风险。

再次，公司在2024年、2025年上半年均实现了盈利，由于公司基本面情况良好，公司预计从银行
或融资租赁公司获取的授信额度将会持续存在，短期内暂不存在融资方突发性停贷、抽贷或要求提前
还款付息的情况。公司在开展算力云服务业务前的盈利能力、周转能力也说明了公司现有业务能自
负盈亏，现金流能正常周转。

最后，本次公司提供算力云服务的意向客户企业规模大、资信实力强，市场信誉良好，履约能力
强。公司也将严格执行合同程序和风控程序，在与客户签署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以及在与融资租赁公
司签署有法律效力的合同后，方才会开展算力云服务业务，在业务开展期间，公司还将密切关注客户
的资信变化情况以及融资变化情况，提前做好应急预案，严格控制合同的相关风险。

如果因极端事件出现资金周转风险，公司将会通过留足安全现金、充分预留银行授信额度提高信
贷弹性、加强催收缩短传统业务的回款周期、延长付款周期等方式予以应对。

综上，公司后续将持续关注该采购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及时披露算力云服务业务开展及服务器采
购相关事项的后续进展，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充分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

（四）补充说明预付款项的主要情况，包括前五大预付对象的名称及关联关系、交易内容及金额、
预付时间、结算模式、结算及交付进展、是否是新增供应商、是否存在变相资金占用情形、截至目前预
付款项涉及存算服务器的到货情况，并结合预付对象的资信情况及结算安排，说明相关款项是否存在
减值风险。

公司回复：
1、公司报告期末的前五大预付对象的相关情况如下：

项目

供应商1
供应商2
供应商3
供应商4
供应商5

合计

交易内容

云基础设施

芯片

云基础设施

云基础设施

芯片

金额（单位：万
元）

18,421.34
3,904.64
3,183.26
2,129.28
1,833.22
29,471.74

预付时间

一年内

一年内

一年内

一年内

一年内

结算模式

100%预付

厂商返利

100%预付

100%预付

厂商返利

是 否 为 新
增供应商

否

否

否

否

否

是否存在变相
资金占用情形

否

否

否

否

否

结算及交付进
展

货物已交付

货物已交付

货物已交付

货物已交付

货物已交付

上述供应商均为公司一直合作的供应商，彼此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也不
存在关联关系。供应商2、5为公司无线通信模组芯片的供应商，与公司有多年的合作关系，按照芯片
厂商的返利政策，公司因采购芯片从芯片厂商获取的返利款可以直接作为公司的预付款冲抵后续采
购款。供应商1、3、4为近年来公司开展云产品业务的供应商，截至目前采购货物已经交付，且公司已
经已对外销售，不存在减值风险。

三、关于应收账款
（下转C3版）


